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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加拉太書看律法與應許，靠律法與因信稱義的分別 

第九課 - 在基督裡得自由，靠聖靈憑信心等候義 

經文：加拉太書 5：1-15 

鑰節：「我們靠着聖靈，憑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加 5：5） 

中心思想：因信稱義的結果，就是基督釋放了我們，使我們得以自由。因此，要站穩不要再作

罪的奴僕，靠聖靈憑信心等候義。而想靠律法稱義的人，結果是與主隔絕；那些混亂主道

的人必擔罪。保羅若仍傳割禮就不會受到逼迫、十架也不討厭了。保羅勸勉信徒蒙召得自

由，就不可放縱肉體，全律法包在愛人如己，若彼此相爭就彼此消滅。 

本課大綱：（一）基督釋放了我們得以自由，要站穩不再作罪的奴僕（加 5：1） 

（二）靠律法稱義的是與主隔絕，靠聖靈憑信心等候義（加 5：2-6） 

（三）混亂主道必擔罪，保羅仍傳割禮就沒逼迫、十架也不討厭（加 5：7-12） 

（四）蒙召得自由不放縱，全律法包在愛人如己，不相爭（加 5：13-15） 

（一）基督釋放了我們得以自由，要站穩不再作罪的奴僕（加 5：1） 

經文：「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

制。」（加 5：1） 

註釋：「軛」是放在牲畜頸上的木具，目的挾制使牠不能隨意行動，以致完全照主人的意

思行。「奴僕的軛」想藉遵守律法來討神喜悅，反被律法挾制成為律法的奴僕。「挾

制」這動詞在古典希臘文有「被捉住或被糾纏」的意思，以致甘願受轄制和服從。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保羅這裡所指的自由，不是一般的自由，而是因基督所成就的救贖，將我們從律法和罪的

捆綁下得着釋放，脫離律法和罪的轄制，在靈裡得着自由，惟獨基督徒才擁有這種自

由。因此，信徒要站穩在因信稱義的救恩上，要信心堅定不搖動，不受騙，不要因畏

懼而讓步倒退，再被律法和罪的軛挾制。 

（二）靠律法稱義的是與主隔絕，靠聖靈憑信心等候義（加 5：2-6） 

（1）

若受割

禮，基

督就與

你們無

益了

（加

經文：「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禮的人

確實的說，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債。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

恩典中墜落了。」（加 5：2-4） 

註釋：「受割禮」猶太人的男嬰，出生後第八天必須受割禮，作為神與祂的子民立約

的記號（創 17：10-14）；這裡顯示猶太派基督徒意圖誘惑外邦人信徒，受割

禮、行律法禮儀作為蒙神接納和得救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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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4） 

保羅說，我保羅（為要引起讀者留意，表示所要說的內容非常重要，不能忽視）告訴

你們（加拉太信徒）： 

（i）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 意思加拉太信徒若受割禮，在基督的救恩裡

完全沒有份，與基督沒有關係、沒有指望、沒有神（弗 2：12）； 

（ii）我（保羅）再指着凡受割禮的人確實（十分肯定，真實）的說，他是欠着行全

律法的債 - 因為舊約的律法是整體的，不能只選擇其中一部分來遵行，因此保羅

要他們知道，單受割禮是無效的，若要靠行律法稱義，就必須遵行全部律法，而

事實世上沒有一個人能遵行全部律法； 

（iii）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脫離，斷絕關係），從恩典中墜落了 

- 因為凡想靠律法稱義的人，就是想以自己的行為來討神喜悅和誇口，不想倚靠

神將自己處於神的恩典之外，脫離基督救贖的恩典，因此從神的恩典中墜落了。 

猶太派基督徒可能對加拉太信徒說，猶太人需要遵行全部律法，但外邦人只需要遵行

割禮，而律法所規定的習俗、禮節等，可隨意。 

猶太人受割禮並不影響他們成為基督徒；但加拉太人若為得救的緣故而受割禮，便是

放棄因信基督得稱義的救恩；或以為受割禮在得救的事上，是基督的附加，這也

是絕對錯誤的。受割禮表示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不能完全滿足律法的要求，還需

要人行割禮、遵行律法來滿足律法的要求。這是與基督的福音不符，使基督的死

徒勞無益，因此保羅強烈反對。受割禮成為加拉太人選擇律法還是選擇恩典的象

徵，兩者完全無法協調，更是互相排斥的。 

（2）

信徒靠

聖靈憑

信心，

等候所

盼望的

義（加

5：5） 

經文：「我們靠着聖靈，憑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加 5：5） 

我們靠着聖靈（指靠聖靈得生），憑着信心（因信稱義），等候所盼望的義。  

「義」在這裡和（彼後 3：13）都是單數，因此這裡「義」可能是指神或基督，因為

只有神或基督是「義者」。 

「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傳 7：20）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 3：10） 

因此，信徒憑着信心和靠着使人成聖的聖靈，熱切和耐心的等候主的再來和新天新

地。「照祂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彼後 3：13） 

（3）

保羅在

這段經

文的結

論（加

經文：「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

心，才有功效。」（加 5：6） 

註釋：「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新國際版譯作「藉着愛將信心顯明出來」信心不單是

理智上的認同（參：雅 2：18-19），更是對神恩典的信靠，以致能用愛的行動顯

明出來（參：帖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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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結論：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產生，生

出）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有果效）。割禮並不能使人得着所盼望的義（參：

加 5：2，2：21，6：15；林前 7：19），唯一重要的是透過在基督裡，聖靈在信

徒心裡運行，以致生出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 

人若想靠基督以外的任何人事物得救，便等於放棄對基督的信靠。而想靠行律法稱義

的人，律法只是給人生活的規範和知識。人不能倚靠基督，又倚靠律法，兩者不

能共存。守法難，犯法易；因守法需遵行全部律法，犯法只需違犯其中一條。 

實踐應用：基督徒不要接受任何附加的得救條件，因任何附加的條件，都是撒但所設

的陷阱和計謀。現今的異端，並不是全面否定基督，而是在基督之外，再加上他

們的教義，目的使人離開基督的救恩。基督徒在基督裡得釋放、得自由，就要在

真道上站立得穩，倚靠聖靈、憑着信心、堅守盼望、等候主的再來。救恩如何因

着聖靈的運行和人的信心，在人身上產生功效；照樣，成聖也因着聖靈的大能，

和我們的信心，真信心給人生命的能力，來遵行神的旨意。守律法與信基督，只

能二擇其一，不能又要守律法，又要信基督，你如何選擇？ 

（三）混亂主道必擔罪，保羅仍傳割禮就沒逼迫、十架也不討厭（加 5：7-12） 

（1）

誰影響

你們順

從真

理，一

點誤導

影響深

遠（加

5：7-

9） 

（i）向來跑得好，誰攔阻你們順從真理（加 5：7） 

經文：「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加 5：7） 

註釋：「向來跑得好」保羅喜歡把基督徒人生比作一場競賽（參：加 2：2；腓

2：16）；賽跑有一定規則，即使開始時跑得好，但中途若犯規，離開指定的

跑道，就會前功盡廢。 

你們（加拉太信徒）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呢？保羅意

思加拉太信徒一直都是按規矩持續的跑，沒有停止；是誰突然切入，教導他

們不信從、不遵從真理呢？ 

（ii）這樣的勸導不是出於神，一點誤導影響深遠（加 5：8-9） 

經文：「這樣的勸導，不是出於那召你們的。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

（加 5：8-9） 

註釋：「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是當時的諺語，用來描述一種影響力。聖

經用「麵酵」作比喻時，大多數指邪惡或錯誤的教導（參：可 8：15；太 13：

33 是唯一例外）。 

這樣的勸導（指猶太派基督徒的勸說、教導），不是出於那召（呼召）你們的

（神）。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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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表示猶太派基督徒的行為是與神為敵。同時，保羅將他們錯誤的教導

比喻為一點麵酵，麵酵在聖經裡常指邪惡、錯誤的教導（太 16：11-12；林前

5：6），這裡強調牠們的滲透力和擴散力，開始時人並不察覺，但漸漸擴散

就能影響整體，使全團都發起來。 

加拉太信徒在信仰上，一向都是聽從保羅的教導。但當保羅離開他們後，猶太派

基督徒便滲入他們當中教導，攪擾，迷惑他們，使他們放棄了恩典福音的真

理。一點錯誤的教導，不單會敗壞個別的信徒，也會影響全體信徒的救恩。 

（2）

攪擾信

徒的必

承擔罪

名（加

5：

10） 

經文：「我在主裡很信你們必不懷別樣的心，但攪擾你們的，無論是誰，必擔當他的

罪名。」（加 5：10） 

保羅說，我在主裡很信你們必不懷別樣的心，但攪擾你們的，無論是誰，必擔當（承

擔）他的罪名。無論是誰用錯誤的道理，引誘信徒離開基督的福音，必受刑罰。 

保羅在主裡深信、肯定加拉太信徒必與他有一樣的看法和信念，最終必不至於離棄那

呼召他們的神，和使他們「向來跑得好」的主耶穌基督。 

（3）

保羅若

仍傳割

禮就不

受逼

迫，十

架亦不

討厭，

願攪亂

人的自

絕（加

5：11-

12） 

經文：「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甚麼還受逼迫呢？若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

地方就沒有了。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加 5：11-12） 

註釋：「討厭的地方」引起反感，反對，在新約中指絆腳石，陷阱，圈套。「把自己

割絕了」希臘文的意思是「切除」或「閹割」；在（腓 3：2）保羅使用另一相

關字「妄自行割」來描寫同一類的人；這兩處所用的字在原文和「割禮」有分

別；保羅顯然是有意譏諷。 

保羅說，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表示保羅信主前，在猶太教中曾傳割禮）： 

（i）為甚麼還受逼迫呢？意思他現在沒有傳割禮，以致受逼迫。若仍然把割禮放在

福音裡，像猶太派基督徒一樣，就不會受他們逼迫了。 

（ii）若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參：羅 9：32-33；林前 1：23）就沒有了

（就消失了） - 意思若將割禮放在福音裡，那十字架的道理就不會令人討厭了；

因為猶太人常以十字架的道理為絆腳石。 

（iii）結論：恨不得（巴不得，表達一種強烈不能實現的願望）那攪亂你們的人，把

自己割絕（割掉，切除或閹割）了。 

根據基督的福音，猶太派基督徒的錯誤教導，是絕對破壞純正福音，死了比絆倒信徒

更有福！「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

沉在深海裡。」（太 18：6） 

保羅傳講基督的福音是唯一救法，只有藉着十字架的救贖，才能使人被神接納和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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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猶太人眼中，這是他們最感討厭的絆腳石，凡自義或自以為有智慧的人，

都討厭十字架的道理。 

實踐應用：因信稱義和屬靈的智慧，是來自基督的十字架道理，十字架是基督真理的

試金石，凡厭棄主十字架的道理，表明他已經遠離真理。 

（四）蒙召得自由不放縱，全律法包在愛人如己，不相爭（加 5：13-15） 

（1）

蒙召得

自由就

不放

縱，用

愛心互

相服事

（加

5：

13） 

經文：「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

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加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

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保羅勸勉信徒已經脫離律法的捆綁，就是從罪惡的權勢裡得着釋放，得着自由。若

把這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指肉體敗壞的罪性，與聖靈作對的力量

（參：加 5：16、17、19、24，6：8），就成了罪的奴僕。 

相反，不單不放縱情慾，更要藉着愛心彼此服事，不論對方是誰，都以無私的愛來

愛和服事對方，像奴僕伺候主人一般的服事；而這種愛心的服事是雙方的。 

（2）

全律法

都包在

愛人如

己（加

5：

14） 

經文：「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加 5：14） 

註釋：「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之內了」這是「律法和先知書」的教導（太 7：

12；可 12：31）。 

原因：全律法（就是十誡和其他舊約律法的要求）都包在愛人如己（引自：利 19：

18）這一句話之內了。 

基督徒蒙召得自由，是要作愛的奴僕，在愛裡互相服事。若能做到愛人如己，就行

了全律法。意思是： 

（i）全律法可以用「愛人如己」一句話來總括。 

（ii）全律法在愛人如己中達到高峰，不是靠自己或憑自己的愛，而是靠基督和憑基

督的愛去愛人如己，以實現或完成律法的要求。 

實踐應用：自由並不是放任，有了這自由，應該用在彼此相愛、互相服事上。我們

不可單單受人服事而不服事人，若要被人服事，就得先主動用愛心服事別人，

互相激發愛心。 

（3）

要謹慎

若相爭

彼此消

經文：「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加 5：15） 

因此：要謹慎，若相咬（互相咬着不放）相吞（互相侵吞，吃盡），只怕要彼此消

滅（銷毀、耗盡）了。 

「相咬相吞」與（加 5：13-14）相反；想靠行律法贏得在神和人面前的地位，必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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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加

5：

15） 

自義和論斷人的心態。加拉太信徒若執迷於律法的規條，結果必會彼此相爭，

而消滅。 

總結： 

保羅再次提醒信徒，蒙召是要得自由，但不可將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相反，更是要

用愛心互相服事，因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已」這一句話裡。 

在基督裡的自由，是在心靈裡的真自由，叫人有自由和有能力去選擇和遵行真理。 

從消極方面，真自由有三個不： 

（1）不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加 5：1）； 

（2）不再欠行律法的債（加 5：3）； 

（3）不將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加 5：13）。 

從積極方面，真自由有四個原則： 

（1）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加 5：1）； 

（2）要倚靠聖靈行事（加 5：5）； 

（3）凡事憑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主再來（加 5：5）； 

（4）用愛心彼此服事（加 5：13-15）。 

魔鬼常用不同的方法，引誘信徒偏離純正的道理，失去在基督裡的自由： 

（1）攔阻 - 叫信徒不順從真理（加 5：7）； 

（2）勸導 - 新譯本作誘導（加 5：8）； 

（3）一點麵酵 - 滲透力、感染力、影響力甚大（加 5：9）； 

（4）攪擾 - 擾亂信徒的信心和信仰（加 5：10）； 

（5）逼迫 - 不與他們合夥，同一陣線，便會遭受逼迫（加 5：11）。 

在（加 5：2-6）看見奴僕之子與自由之子的對比： 

奴僕之子：想靠行律法（受割禮）稱義；但受割禮不單無益，更欠全律法的債；並與

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 

自由之子：靠聖靈，憑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保羅的結論：在基督裡，割禮全無功效，唯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效。 

異端教訓：（1）來源 - 不是出於那召我們的神（加 5：8） 

（2）害處：（i）攔阻人順從真理（加 5：7）；（ii）攪擾人（加 5：10） 

（iii）會蔓延而影響全教會（加 5：9） 

（3）傳異端者必招致審判（加 5：10） 

 


